
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政府文件

鼓政〔2023〕123号

区政府关于裴娟等同志试用期任职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，各直属单位：

经研究决定：

裴娟同志任南京市第八中学校长，试用期一年；

李正德同志任南京市第十二初级中学校长，试用期一年；

刘红头同志任南京市第二十九中学副校长（正校职，主持初中部行政工作），试用期一年；

李彤同志任南京市第二十九中学副校长（正校职，主持致远校区行政工作），试用期一年；

鞠峰同志任南京市第三十九中学校长，试用期一年；

明确许天枢同志为正校职，试用期一年；

陈群同志任南京市第五十中学校长，试用期一年；

汪菁同志任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校长，试用期一年；

刘海燕同志任南京市力人学校校长，试用期一年；

张玉清同志任南京田家炳高级中学副校长，试用期一年；

蔡圣红同志任南京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，试用期一年；

郑川同志任南京市第十二中学副校长，试用期一年；

张凯同志任南京市第十二初级中学副校长，试用期一年；

王海文同志任南京市第二十九中学副校长，试用期一年；

王哲婷同志任南京市第二十九中学副校长（幕府），试用期一年；

余萍同志任南京市宁海中学副校长，试用期一年；

还庆红同志任南京市宁海中学副校长（分校），试用期一年；

穆艳中同志任南京市第五十中学副校长，试用期一年；

郎晓伟同志任南京市金陵汇文学校副校长，试用期一年；

孔繁智同志任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树人学校副校长，试用期一年；

戴中同志任南京市滨江中学副校长，试用期一年；

陆续同志任南京市滨江中学副校长，试用期一年；

孙蓉同志任南京商业学校副校长，试用期一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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